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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等相关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国泰君安对报告中所

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国泰君安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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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380号文核准，本次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1、债券名称：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

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3华域01，122277；13华域02，122278。 

3、发行主体：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华域汽车”）。 

4、债券期限：本次债券分为2个品种，分别为2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和5年期固

定利率品种。其中，5年期品种，附发行人第3年末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5、发行总额：40亿元 ，其中2年期品种为12亿元，5年期品种为28亿元。 

6、票面金额：100元 。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8、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2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5.60%，5年期品

种票面利率为5.72%。2年期品种在债券存续期内利率固定不变。5年期品种在债

券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2年固定不变。 

9、利率上调选择权：对于5年期品种，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

的第3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次债券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0、回售条款：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

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

司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公司发出关

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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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

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决定。 

11、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在

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其中，5年期品种，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在2018年11月

18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

金在2016年11月18日兑付，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在2018年11月18日兑付。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

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

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

额的本金。 

12、债券起息日、付息日和到期日： 

本次债券2年期品种的起息日为2013年11月18日，在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

的11月18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5年期品种的起息日为2013年11月18日，在

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的11月18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本次债券2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5年每年的11月18日。5年期品种

的付息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1月18日；若

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6年

每年的11月18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1月18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本次债券2年期品种的到期日为2015年11月18日；5年期品种的到期日为2018

年11月18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6年11月

18日。 

13、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14、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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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5、跟踪评级结果：中诚信通过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2013年

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评定华域汽车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等级为AAA，本次公司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 

16、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

金及投资于资本性支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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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HUAYU Automotive Systems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489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489 号 

法定代表人：陈虹 

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A 股） 

股票简称：华域汽车 

股票代码：600741 

信息披露报刊名称：《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董事会秘书：茅其炜 

联系电话：021-22011701 

传真：021-22011790 

电子信箱：huayuqiche@hasco-group.com 

邮政编码：200041 

互联网地址：www.hasco-group.com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交通运输车辆和工程机械的零部件及其

总成的设计、研发和销售，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整机的设计、研发和销售，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和服务，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二、发行人2015年度经营情况 

1、总体经营情况 

2015 年，面对跌宕起伏的汽车市场形势，公司积极应对，稳中求进，坚持以

市场为导向，着力布局海外业务，加紧调整业务结构，加快新兴业务打造，深化

精益生产管理，确保经营业绩稳步提升，国际经营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得以进一

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与美国江森自控全

球汽车内饰业务重组，成立了由公司控股 70%的延锋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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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司营业收入等相关数据产生较大变化。2015 年按合并报表口径，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911.2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7.8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35%。 

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单位：亿元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内外饰件 667.70 580.27 13.09 34.31 35.96 减少 1.06 个百分点

金属成型和模具 64.73 54.27 16.15 4.85 5.82 减少 0.77 个百分点

功能件 98.13 79.47 19.01 -3.58 -4.79 增加 1.03 个百分点

电子电器件 25.03 20.88 16.58 3.41 2.64 增加 0.62 个百分点

热加工件 13.59 11.68 14.04 -27.71 -27.88 增加 0.21 个百分点

合计 869.17 746.57 14.11 23.53 24.83 减少 0.89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国内 742.03 632.51 14.76 7.36 7.63
减少 0.21 个百分

点 

国外 127.14 114.07 10.28 916.96 996.24
减少 6.49 个百分

点 

合计 869.17 746.57 14.11 23.53 24.83
减少 0.89 个百分

点 

注：公司顺利完成延锋公司与美国江森自控全球汽车内饰业务重组工作，成立由公司控股70%

的、全球最大的汽车内饰系统供应商——延锋内饰公司，相关海外内饰业务纳入延锋内饰公

司，导致海外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等数据产生较大变化。 

3、核心竞争力分析 

（1）配套市场的先发优势 

公司伴随中国汽车零部件的国产化进程发展壮大，具备显著的先发优势和

QSTP（质量、服务、技术、价格）的综合优势。其中，汽车仪表板、汽车座椅、

安全气囊、传动轴、空调压缩机、转向机、车灯等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均居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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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公司已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一汽大众、长安福特、

神龙汽车、北京现代、东风日产、上汽乘用车、长城汽车、江淮汽车等国内主要

整车客户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客户资源覆盖面广且结构完善，部分业务

和产品已成功进入北京奔驰、华晨宝马、一汽奥迪等中高端整车品牌的国内配套

体系。此外，公司内饰、汽车电子、油箱系统等优势业务和产品已具备国际经营

能力，为通用、大众、克莱斯勒等国际整车客户提供本土化研发和供货服务。 

（2）精益运营的管理优势 

公司的精益运营管理能力突出。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利用与国际零部件

企业合作的有利条件，通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逐步形成自身的精益管理体系。

公司精益化运营理念在标准化工厂建设中得到充分体现，目前新设工厂均已实现

标准化，并成为国内精益管理的标杆企业，在全球同行中也处于较高水平。 

（3）自主研发的相对优势 

公司主要所属企业较早引入国际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先进工艺和技术，由本土

研发团队不断消化吸收再创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自主研发体系及本土化同步开

发能力。公司已将研发能力的提升作为核心工作，为各所属企业制定了具有针对

性的技术发展路线。目前，内饰、车灯、油箱等业务已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自

主研发能力。  

（4）产能布局的整体优势  

公司的区域布局广度及集群效应在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截至

2015 年末，公司所属企业在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设立有 288 个研发、制造

和服务基地，在美国、德国、泰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

墨西哥、加拿大、南非、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设立有 74 个生产制造（含

研发）基地，为国内外众多整车客户提供优质的本土化研发和供货服务，已形成

较为完善的国内外产业布局，具备产业集群优势。 

三、发行人2015年度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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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7,859,968.97 6,324,157.35 5,472,596.84

负债合计 4,497,188.59 3,472,419.18 3,117,649.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2,726,746.45 2,361,871.35 1,877,331.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62,780.38 2,851,738.18 2,354,947.2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重述后）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9,112,020.45 7,397,259.23 6,975,459.49 

营业利润 736,293.59 678,237.78 705,587.63 

利润总额 772,675.27 698,194.14 717,019.89 

净利润 692,865.23 619,551.42 632,783.6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8,338.23 445,572.10 344,802.0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6,010.16 609,406.97 682,028.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56.32 -29,865.76 -851,948.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713.45 -357,329.18 208,838.9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47.43 221,891.91 38,9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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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380号文批准，公开发行

了人民币4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

资金，已于2013年11月21日汇入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银行上海分行

开设的账户内，账号为03010120030010418。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针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于2013年11月27日出具了编号为德师

报（验）字（13）第0395号的验资报告。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投资于资本性支出项目。截至2015年12月31

日，发行人已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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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次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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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5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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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根据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债

券2年期品种“13华域01”的起息日为2013年11月18日，在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

的11月18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5年期品种“13华域02”的起息日为2013年11

月18日，在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的11月18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本次债券

2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5年每年的11月18日。5年期品种的付息日，若

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1月18日；若投资者部分或

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6年每年的11月18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1月18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本次债

券2年期品种“13华域01”的到期日为2015年11月18日；5年期品种“13华域02”的到

期日为2018年11月18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6年11月18日。 

发行人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华

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13华域01”债券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并于2015年

11月18日支付了本次债券自2014年11月18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的利息和本

次债券2年期品种的本金。至此本次债券2年期品种已经到期并按时兑付，并于

2015年11月18日在上海交易所摘牌。 

发行人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华

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13华域02”债券2015年付息公告》，并于2015年11月

18日支付了本次债券5年期品种自2014年11月18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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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出具的《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

告（2016）》，中诚信通过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2013年公司债券

进行跟踪评级，评定华域汽车主体信用评级等级为AAA，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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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为茅其炜。2015年度，发行人董事会秘书未发生变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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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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